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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义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连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郭武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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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91,815 89,204 94,886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872 49,973 52,291 -2.7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6,951 15.95 77,813 1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5 40.73 6,855 8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76 47.23 5,927 7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7,740 127.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4 40.93 0.947 8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0 39.24 0.936 78.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1 上升 0.59 个百分点 12.47 上升 4.11 个百分点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相关情况的说明 

1、执行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完成对鞍钢集团朝阳钢铁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收购，朝阳钢铁按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原则并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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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26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9 

 合计 928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3,569 户，其中 H 股 484 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31 4,218,547,330 -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87 1,075,760,210 - -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8 650,000,000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4 292,567,41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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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 72,575,900 - - -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36 26,164,200 - -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其他 0.22 15,584,100 - -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 深 
其他 0.17 12,375,802 - - - 

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15 10,743,573 - - - 

梁耀辉 境内自然人 0.14 10,440,000 - 冻结 10,44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218,547,330 人民币普通股 4,218,547,33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075,760,21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75,760,21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6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2,567,418 人民币普通股 292,567,41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5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75,900 

阿布达比投资局 26,1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64,2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15,5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84,1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12,375,802 人民币普通股 12,375,802 

南山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0,743,573 人民币普通股 10,743,573 

梁耀辉 10,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

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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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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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报告期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77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新产品试制费用增加影响。 

2、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74百万元，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计提坏账准备人民

币66百万元影响。 

3、本报告期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7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政府补助增加影响。 

4、本报告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26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合营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人

民币23百万元，二是商品期货投资收益减少人民币49百万元影响。 

5、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6百万元，主要原因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影响。 

6、本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主

要原因一是公司适时把握国家抓环保、去产能，钢材市场持续向好的有利契机，优化产业布局，做精做强

钢铁主业，协调发展非钢产业，全面提升创收创效能力；二是紧盯市场变化，强化品种结构调整力度；三

是深入推进系统降本，降低全流程工序成本；四是强化费用预算控制，严控各项费用开支；五是择机采购

和期现结合，降低综合采购成本。同时公司完成对朝阳钢铁的收购，利润同比增加。 

7、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773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以前年度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转回增加人民币348百万元，二是计提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人民币425百万元影响。 

8、其他应收款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169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收回广州汽车钢借款人民币180百万元影

响。 

9、其他流动资产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04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待抵扣、待认证进项税额和留

抵税额较年初增加影响。 

10、在建工程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01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发生技改等工程支出及工程物资到

货影响。 

11、递延所得税资产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1,045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盈利，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影响。 

12、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166百万元，主要原因是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负债影响。 

13、其他流动负债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1,500百万元，原因是偿还超短融债券人民币1,500百万元影响。 

14、专项储备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35百万元，主要原因是计提安全生产费影响。 

15、未分配利润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5,132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人民币6,855百万元，二是分配股利减少人民币1,725百万元，三是期初数调整增加人民币2百万元影响。 

16、其他综合收益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161百万元，主要原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4,332百万元，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额大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现金增加额影响。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2,209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公司购建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支付的现金增加人民币474百万元；二是收购朝阳钢铁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人民币1,554百万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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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2,200百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减少人民币5,380百万元；二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人民币3,829百万元；三是分配股利、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增加人民币1,172百万元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事由 

承诺

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 

承 

诺 

鞍 

山 

钢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同 

业 

竞 

争 

承 

诺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1）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在避免同业竞争方面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2）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未从事对你公司钢铁主业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3）鞍山钢铁承诺给予你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鞍山钢铁或鞍山钢铁

的全资、控股公司拟出售的与你公司钢铁主业有关的资产、业务的权利。 

（4）如鞍山钢铁参股企业所生产产品或所从事业务与你公司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鞍山钢铁承诺，在你公司提出要求时，鞍山钢铁将出让鞍山钢铁所

持该等企业的全部出资、股份或权益，并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你公司优先

购买该等出资、股份或权益的权利。 

（5）如果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存在与你公司钢铁主业构成或

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在你公司提出收购要求时，鞍山钢铁及其

下属全资、控股公司将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优先转让给

你公司。 

（6）在本承诺有效期内，鞍山钢铁与你公司具有同等投资资格的前提下，

对于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应先通知你公司。 

如你公司接受该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需无偿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给你公

司。如你公司明确拒绝该新业务机会，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才

有权进行投资。 

此后若你公司提出收购要求，鞍山钢铁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仍需将新业

务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优先转让给你公司。 

（7）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并不限制鞍山钢铁及其全资、控股公司从事或继续从事与你公司不

构成竞争的业务，特别是提供你公司经营所需相关材料或服务的业务。 

鞍山钢铁所有承诺均以符合国家规定为准，可依据国家规定对承诺的内容做

相应调整，国家规定不予禁止的事项鞍山钢铁有权从事。 

2007 年 05

月 20 日 

长 

期 

有 

效 

未 

违 

反 

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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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承诺自出具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 

（1）鞍山钢铁不再作为你公司的控股股东； 

（2）你公司的股份终止在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你公司的股票因任何原

因暂停买卖除外。） 

（3）国家规定对某项承诺的内容无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鉴于目前鞍山钢铁不存在与你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已投产的钢铁主业生产

项目，因此，本承诺出具之日前，鞍山钢铁就其与你公司之间竞争关系的一

切承诺，如有与本承诺相抵触之处，以本承诺为准。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股票 600961 
株冶

集团 
81 

公允价

值计量 
39 -11 - - - -11 2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81 - 39 -11 - - - -11 28 - -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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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 

类型 

初始

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

日期 

期初

投资

金额 

报告

期内

购入

金额 

报告

期内

售出

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鞍钢

股份 
无 否 

期货 

套保 
1 2015 年 4 月 29 日 - 243 1,121 1,036 - 221 0.43 -22 

合计 1 - - 243 1,121 1,036 - 221 0.43 -2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2018 年 03 月 26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

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

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法律风险等） 

(1) 市场风险，持仓品种为钢铁产业相关品种，与公司现货经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定期

对市场进行分析预测，但对市场判断可能存在偏差，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有期现货对冲

后，风险可控。 

(2) 持仓品种流动性充裕，无流动性风险。 

(3) 期货交易所对持仓品种进行信用担保，信用风险较小。 

(4) 完全按照套期保值相关规定执行，持仓数量和时间符合公司批准。公司已对相关法律

风险进行评估，按国家期货交易法律法规开展业务，风险可控。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

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

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

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上海期货交易所螺纹钢、热轧卷板、铜、镍；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焦煤、焦炭； 2018

年 1 月 2 日结算价：螺纹 3842 元/吨、热轧 3893 元/吨、铜 55140 元/吨、镍 98750 元/吨、

铁矿 540 元/吨、焦煤 1325.5 元/吨、焦炭 2005.5 元/吨；2018 年 9 月 28 日结算价：螺纹 3942

元/吨、热轧 3846 元/吨、铜 49970 元/吨、镍 103510 元/吨、铁矿 493 元/吨、焦煤 1258 元/

吨、焦炭 2237 元/吨。公允价值变动：螺纹+100 元/吨、热轧-47 元/吨、铜-5170 元/吨、镍

+4760 元/吨、铁矿-47 元/吨、焦煤-67.5 元/吨、焦炭+231.5 元/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

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相关

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

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建立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明确了业务操作流程、

审批流程及风险防控等内部控制程序，对公司控制期货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3）公司确定的年度套期保值保证金的最高额度和交易品种合理，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

营情况，有利于公司合理的控制交易风险。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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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9 月 05 日 其他 机构 

1、公司总体情况； 

2、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情况； 

3、公司向鞍钢集团购买的铁精矿定价

原则； 

4、公司环保治理情况； 

5、公司资金需求计划； 

6、公司上半年成本控制情况； 

7、公司是否存在外汇风险。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其他 机构 

1、公司总体情况； 

2、公司生产销售情况； 

3、公司绿色发展能力情况； 

4、公司向鞍钢集团购买的铁精矿定价

原则； 

5、公司是否存在外汇风险； 

6、公司员工及绩效情况。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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